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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學
論
文
集

論
佛
家
邏
輯
的
必
然
性
與
概
然
性

一
、
引
言

論
人
類
文
化
，
無
論
就
其
淵
源
、
發
展
或
影
響
言
，
舉
世
都
公
認
有
中
國
、
西
方
、

印
度
三
個
獨
立
的
體
系
。
他
們
不
特
在
人
生
的
態
度
、
思
惟
的
方
法
、
與
乎
社
會
組
織
和

政
治
制
度
等
方
面
，
各
具
其
獨
特
的
形
態
，
即
使
在
邏
輯
形
式
的
結
構
和
推
理
的
應
用
上

，
亦
各
有
其
獨
特
的
面
貌
而
不
相
淆
混
。
西
方
邏
輯
自
亞
理
斯
多
德
(A

ristotle

)
成
其
體

系
，
其
間
復
經
萊
布
尼
茲
(L

eibniz
)
、
布
爾
(B

oole

)
、
舒
露
德
(S

chroder

)
與
羅

素
(R

ussell

)
等
思
想
家
的
不
斷
鑽
研
、
不
斷
修
正
和
不
斷
的
創
新
，
使
亞
氏
的
傳
統
形

式
邏
輯
逐
漸
跟
數
學
相
結
合
，
因
而
形
成
了
現
代
的
數
理
邏
輯
或
符
號
邏
輯
；
自
近
世
的

邏
輯
經
驗
論
(L

ogical E
m

piricism

)
崛
興
，
運
用
語
用
學
(P

ragm
atics

)
、
語
意
學

(S
em

antics

)
和
語
法
學
(S

yntactics

)
的
方
法
，
把
知
識
論
(E

pistem
ology

)
(
亦
可

名
之
曰
「
質
料
邏
輯
」
)
與
形
式
邏
輯
(F

orm
al L

ogic
)
聯
合
起
來
，
大
有
演
變
而
成
為

現
代
哲

學
的
主
流
之
勢
。
此
外
十
八
世
紀
末
，
有
黑
格
爾
(

H
e
g

e
l

)
創
辯
證

法
(D

ialectics

)
，
於
傳
統
的
形
式
邏
輯
之
外
，
別
立
「
玄
學
派

的
邏
輯
」

(M
etaphysical L

ogic

)
；
杜
威
(D

ew
ey

)
則
於
新
大
陸
別
立
「
心
理
學
派
的
邏
輯
」

(P
sychological  L

ogic

)
。
如
是
西
方
邏
輯
，
群
賢
眾
起
，
支
派
繁
興
，
益
見
其
壯
闊
波

瀾
，
渺
無
涯
際
。

中
國
先
秦
諸
子
，
雖
於
辯
說
之
間
，
未
嘗
不
知
應
用
邏
輯
原
理
，
但
系
統
化
的
邏

，

①
更
被
近
代
學
者
推
許
為
中
國
邏
輯
的
四
種
方
式
。
中
國
邏
輯
雖
有
墨
辯
啟
其
端
緒
，

可
惜
曇
花
一
現
，
經
不
起
時
代
逆
風
的
摧
殘
，
結
果
亦
難
逃
花
絮
飄
零
的
厄
運
。
是
後

千
載
之
間
，
中
國
思
想
界
竟
陷
入
「
邏
輯
真
空
期
」
，
直
至
唐
代
玄
奘
法
師
，
西
遊
印

度
十
七
年
，
傳
「
佛
家
法
相
唯
識
學
」
，
並
為
闡
釋
佛
家
空
有
二
宗
的
學
理
，
介
紹
佛

家
邏
輯
(
即
因
明─

─
H

etu-vidya

)
於
中
土
②
，
然
後
中
國
學
人
始
得
重
沾
「
思
想
方

法
」
的
甘
澤
。
豈
料
中
唐
以
後
，
唯
識
學
衰
微
，
而
「
因
明
」
亦
不
為
當
世
所
重
視
，

中
國
思
想
界
重
回
「
邏
輯
真
空
境
界
」
又
是
千
年
。
中
國
科
學
的
未
能
獲
致
合
理
的
發

展
，
似
跟
「
思
想
方
法
」
的
貧
乏
顯
然
不
無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迄
明
末
李
之
藻
繙
譯
《
名

理
探
》
(
西
方
邏
輯
)
，
清
季
嚴
又
陵
繙
譯
《
穆
勒
名
學
》
，
中
國
學
者
才
有
機
會
對

外
來
邏
輯
思
想
作
第
二
次
的
接
觸
。
民
初
歐
陽
竟
無
先
生
在
南
京
設
支
那
內
學
院
，
唯

識
學
中
興
，
佛
家
邏
輯
亦
引
起
國
人
研
究
的
興
趣
；
呂
澂
先
生
有
《
因
明
綱
要
》
，
熊

輯
終
無
法
在
「
中
國
學
術
思
想
的
黃
金
時
代
」
裏
建
立
起
來
。
於
先
秦
諸
子
作
品
中
，

具
有
邏
輯
意
味
的
唯
有
〈
墨
辯
〉
諸
篇
，
其
中
〈
小
取
篇
〉
的
「
辟
、
侔
、
援
、
推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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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力
先
生
有
《
因
明
大
疏
刪
注
》
，
此
外
周
叔
迦
、
陳
大
齊
等
亦
各
有
著
述
，
如
是
佛

家
邏
輯
在
中
國
學
壇
上
大
有
與
西
方
邏
輯
分
庭
抗
禮
之
勢
。

考
佛
家
邏
輯
，
源
出
於
印
度
正
理
學
派
(N

 S
chool

)
後
稱
古
因
明
；
到
公
元

六
世
紀
，
佛
家
陳
那
論
師
(D

ign   ga

)
修
正
古
師
之
失
，
創
「
三
支
」
的
新
體
系
；
其
再

傳
弟
子
法
稱
論
師
(D

harm
akirti

)
復
加
修
正
，
或
減
損
，
或
增
益
，
佛
家
邏
輯
更
趨
周

備
，
大
盛
於
印
土
，
而
成
為
印
度
邏
輯
學
的
權
威
。
其
後
陳
那
系
因
明
傳
入
中
國
③
，
法

稱
系
因
明
流
市
於
西
藏
④
，
然
後
印
度
邏
輯
始
賴
以
保
存
而
不
至
於
湮
沒
。
獨
惜
治
佛
家

邏
輯
者
，
大
多
致
力
於
整
理
舊
說
，
對
佛
家
邏
輯
系
統
中
許
多
可
疑
問
題
(
如
：
因
明
的

必
然
性
、
概
然
性
、
與
西
方
邏
輯
之
異
同
等
)
卻
不
見
學
者
提
出
討
論
，
就
中
如
依
佛
家

邏
輯
的
推
理
，
從
「
是
否
一
切
眾
生
皆
有
佛
性
」
這
論
題
所
導
引
出
來
的
結
論
便
是
一
個

有
關
因
明
的
可
靠
性
的
例
子
。
蓋
佛
家
各
派
，
有
主
張
一
切
眾
生
皆
有
佛
性
、
皆
可
成
佛
，

有
主
張
某
類
眾
生
無
佛
性
、
不
能
入
涅
槃
，
不
能
成
佛
⑤
，
名
曰
「
無
姓
有
情
」
；
而
彼

此
各
有
經
典
為
據
。
唐
代
窺
基
法
師
，
撰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，
運
用
佛
家
邏
輯
，
推
斷
「
無

姓
有
情
」
決
定
存
在
，
其
因
明
推
論
如
下
：

宗
：
所
說
無
姓
，
決
定
應
有
。

因
：
有
無
二
姓
隨
一
攝
故
。

喻
：
(
凡
有
無
二
姓
隨
一
攝
者
，
決
定
應
有
)
⑥
，
如
有
姓
者
。

今
為
讀
者
方
便
，
依
西
方
傳
統
邏
輯
的
形
式
，
把
這
「
因
明
三
支
比
量
」
繙
成
語
體
：

大
前
提
：
凡
隨
其
所
應
隸
屬
於
「
有
成
佛
功
能
或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中
的
任

何
一
類
」
者
，
都
決
定
是
存
在
的
(
例
如
：
有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)
。

小
前
提
：
「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」
隸
屬
於
「
有
成
佛
功
能
或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
眾
生
中
的
任
何
一
類
」
。

結
論
：
「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」
決
定
存
在
。
⑦

如
是
論
證
很
難
使
現
代
學
者
信
服
，
因
為
「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」
是
否
存
在
尚
成
疑
問
，

正
需
藉
推
論
方
法
以
求
刊
定
，
如
何
可
以
把
它
涵
攝
在
大
前
提
中
去
(
如
上
文
所
舉
三
支

的
「
宗
」
已
被
涵
攝
到
「
喻
體
」
去
；
又
如
上
文
語
譯
所
舉
的
「
結
論
」
已
被
涵
攝
到
「
大

前
提
」
去
)
，
然
後
再
依
藉
這
不
極
成
的
(
即
：
不
共
許
的
)
大
前
提
，
回
頭
推
出
「
無
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決
定
存
在
」
這
結
論
來
？
大
前
提
已
成
問
題
，
結
論
如
何
獲
得
決
定
！

如
此
的
論
證
，
依
西
方
邏
輯
衡
量
，
實
犯
有
「
循
環
論
證
」
的
謬
誤
。
可
是
窺
基
所
立
這

個
論
式
，
若
依
佛
家
邏
輯
的
標
準
來
檢
查
，
卻
屬
正
確
無
誤
。
如
是
佛
家
邏
輯
的
有
效
性

便
成
疑
問
。
茲
為
澄
清
這
個
疑
問
，
分
別
從
論
式
的
結
構
和
推
理
的
應
用
這
兩
方
面
，
運



3

用
西
方
邏
輯
的
知
識
來
個
探
索
與
分
析
，
以
期
把
佛
家
邏
輯
的
效
能
，
作
出
一
個
客
觀
的

而
具
批
判
性
的
總
檢
討
。

二
、
論
式
的
結
構

佛
家
邏
輯
(
亦
名
「
因
明
」─

─
H

etu-vidya

)
的
研
究
範
圍
包
括
「
現
量
」
與
「
比

量
」
兩
方
面
。
「
現
量
」
者
，
指
從
感
官
知
覺
所
得
的
知
識
；
「
比
量
」
者
，
指
從
推
理

所
得
的
知
識
。
可
見
佛
家
邏
輯
，
廣
義
言
之
，
實
總
合
知
識
論
與
邏
輯
之
學
。
從
狹
義
言
，

則
略
等
於
西
方
的
形
式
邏
輯
。
今
所
談
者
，
是
依
狹
義
立
論
。

佛
家
邏
輯
的
論
式
結
構
，
不
外
「
三
支
」
與
「
三
相
」
而
已
。
所
謂
「
三
支
」
者

，
即
：

宗─
─

猶
西
方
邏
輯
的
結
論
。

因─
─

猶
西
方
邏
輯
的
小
前
提
。

喻─
─

猶
西
方
邏
輯
的
大
前
提
(
及
實
例
)
。

此
「
三
支
」
除
卻
「
喻
」
中
的
實
例
以
外
，
主
要
是
由
三
詞
所
組
成
；
即
：
⒜
小
名
詞

(
即
「
宗
」
的
主
辭
，
試
以
Ｓ
為
代
表
符
號
)
，
⒝
大
名
詞
(
即
「
宗
」
的
賓
辭
，
試

以
Ｐ
為
代
表
符
號
)
，
⒞
中
名
詞
(
即
「
因
」
項
的
全
部
，
試
以
Ｍ
為
代
表
符
號
)
。

今
以
符
號
與
「
三
支
」
配
合
如
下
：

宗─
─

凡
Ｓ
為
Ｐ

因─
─

凡
Ｓ
為
Ｍ

喻─
─

凡
Ｍ
為
Ｐ
(
同
喻
，
如

，

…
…

)
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(
異
喻
，
如

，
Y2…

…

)
⑧

但
喻
支
中
的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與
「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」
乃
是
等
值

(L
o

g
ic

a
l

equivalent

)
，
今
依
直
接
推
理
可
以
得
之
：

凡
Ｍ
為
Ｐ≡

凡
Ｍ
不
是
非
Ｐ
(
換
質
)

≡

凡
非
Ｐ
不
是
Ｍ
(
換
位
)

≡
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(
再
換
質
)

X1

X2Y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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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是
運
用
直
接
推
理
(Im

m
ed

iate in
feren

ce

)
的
主
賓
辭
俱
換
質
位
法
(O

b
v
erted

C
ontraposition

)
，
得
知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與
「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」
同
值
，
而
「
X1

，
X2…

…

」

是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的
實
例
；
「
Y1

、
Y2…

…

」
是
「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」
的
實
例
，
故
可
將

三
支
的
符
號
簡
化
如
下
：

宗─
─

凡
Ｓ
為
Ｐ

因─
─

凡
Ｓ
為
Ｍ

喻─
─

凡
Ｍ
為
Ｐ

「
三
支
」
中
的
「
宗
」
是
待
證
的
命
題
，
是
未
知
的
假
定
，
此
假
定
的
能
否
成
立

要
視
乎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是
否
具
充
足
的
能
證
能
力
而
定
，
因
為
因
、
喻
的
責
任
在
保

證
結
論
(
即
從
已
知
的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必
然
地
推
出
未
知
的
「
宗
」
來
。
)
表
略
如

下
：

除
了
命
題
排
列
次
序
有
所
不
同
外
，
佛
家
邏
輯
的
「
三
支
」
結
構
，
實
與
西
方
傳
統

邏
輯
的
第
一

格
「A

A
A

─
─

B
arbara

」
相
似
，
是
一
有
效
推
理
，
前
提
足
以
保
證
結

論
的
。
表
解
如
下
：

佛
家
邏
輯
以
因
與
喻
為
能
立
，
而
以
宗
為
所
立
⑨
。
於
因
與
喻
兩
者
，
佛
家
邏
輯

對
因
更
為
重
視
，
因
而
有
「
二
喻
即
因
」
之
說
⑩
，
而
法
稱
系
因
明
，
於
「
自
比
量
」

中
，
有
「
略
喻
」
的
主
張
⑪
。
此
並
非
說
作
為
大
前
提
的
「
喻
」
，
在
推
演
的
歷
程
裏

不
起
作
用
，
而
是
佛
家
邏
輯
家
對
能
立
的
因
，
制
定
若
干
原
則
來
限
制
它
，
使
它
足
以

涵
攝
作
為
大
前
提
的
「
喻
」
。
這
些
特
定
的
原
則
，
叫
做
「
因
三
相
」
；
所
謂
「
因
三

相
」
者
，
是
指
：
⒜
徧
是
宗
法
性
、
⒝
同
品
定
有
性
、
⒞
異
品
徧
無
性
⑫
。
茲
以
上

文
Ｓ
、
Ｐ
、
Ｍ
等
符
號
與
「
因
三
相
」
相
配
，
辨
析
如
下
：

徧
是
宗
法─

─

凡
Ｓ
為
Ｍ

因
三
相

同
品
定
有─

─

有
Ｐ
為
Ｍ

異
品
徧
無─

─
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
宗
：
凡
Ｓ
為
Ｐ

喻
：
凡
Ｍ
為
Ｐ

因
：
凡
Ｓ
為
Ｍ

宗
：
凡
Ｓ
為
Ｐ

因
：
凡
Ｓ
為
Ｍ

喻
：
凡
Ｍ
為
Ｐ─

─

(
所
立─

─

即
結
論
)

─

(
能
立─

─

即
前
提
)

a.b.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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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依
西
方
邏
輯
，
我
們
可
以
運
用
直
接
推
理
而
獲
下
面
的
正
確
推
論
。

有
Ｐ
為
Ｍ
(
同
品
定
有
)≡

有
Ｍ
為
Ｐ
(
換
位
)
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(
異
品
徧
無
)≡

凡
Ｍ
為
Ｐ
(
換
質
位
)

而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與
「
有
Ｍ
為
Ｐ
」
又
處
於
一
種
「
涵
蘊
關
係
」
(Im

plication

)
。
即
：

凡
Ｍ
為
Ｐ
Ｕ
有
Ｍ
為
Ｐ

亦
即
因
的
第
三
相
(
異
品
徧
無
性
)
涵
蘊
著
因
的
第
二
相
(
同
品
定
有
性
)
⑬
；
故

「
同
品
定
有
性
」
不
過
從
正
面
以
助
成
(
凡
Ｍ
為
Ｐ
)
這
「
喻
體
」
，
指
出
此
「
喻

體
」
(
大
前
提
)
最
少
必
有
一
個
存
在
的
分
子
；
而
「
異
品
徧
無
性
」
才
是
成
立
「
喻

體
」
(
凡
Ｍ
為
Ｐ
)
的
主
要
原
則
，
不
過
這
原
則
是
從
反
面
(
止
濫
方
面
)
立
言
而
已

。
依
此
推
論
，
則
「
因
三
相
」
可
以
簡
化
如
下

：

如
是
「
因
三
相
」
可
以
簡
化
而
成
「
凡
Ｓ
為
Ｍ
」
以
及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這
兩
個
命
題
；

依
這
兩
個
命
題
便
可
以
正
確
有
效
地
推
出
(
凡
Ｓ
為
Ｐ
)
這
個
「
宗
」
的
形
式
來
：

因
三
相
亦
可
運
用
圖
解
(V

enn-E
uler diagram

)
以
見
其
必
然
地
推
出
(
凡
Ｓ
為
Ｐ
)

這
個
「
宗
」
的
形
式
來
：

因
三
相

凡

非

Ｐ

為

非

Ｍ

有

Ｐ

為

Ｍ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─

凡

Ｓ

為

Ｐ

凡

Ｍ

為

Ｐ

凡

Ｓ

為

Ｍ

─

a.b.

∴

(

宗

)

(
因
三
相
)

c.

凡
Ｍ
為
Ｐ

凡
Ｓ
為
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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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此
可
見
，
依
佛
家
邏
輯
的
宗
、
因
、
喻
三
支
的
固
定
形
式
(
如
本
節
中
的
前
半
節
所

述
)
，
固
然
可
使
「
能
立
」
的
「
因
、
喻
」
正
確
地
保
證
「
所
立
」
的
「
宗
」
，
即
使

獨
用
「
因
三
相
」
亦
可
以
同
樣
地
獲
致
「
宗
」
的
固
定
式
來
(
如
本
節
中
的
後
半
節
所

述
)
；
今
以
宗
、
因
、
喻
與
「
因
三
相
」
相
配
如
下
：

( 凡 Ｓ 為 Ｍ ) ( 凡  M 為 Ｐ)

Ｐ

Ｓ

Ｐ

Ｓ

M

)
M

Ｐ

凡    M   為   Ｐ

Ｓ

M

凡   Ｓ  為    Ｍ

( 凡 Ｓ 為 Ｐ)
( 因     三     相 )

(        宗       )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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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此
可
見
「
因
三
相
」
與
「
三
支
形
式
」
完
全
相
配
。
而
三
支
結
構
，
若
繩
之
以
現
代

的
符
號
邏
輯
，
亦
可
見
其
是
一
「
恒
真
形
式
」
的
「
套
套
邏
輯
」
(T

autology

)
⑭
。

蓋
宗
、
因
、
喻
三
支
的
結
構
，
在
「
邏
輯
語
言
」
(L

ogical language

)

之
分
類
上
，

其
每
支
的
個
別
命
題
的
結
構
是
屬
於
「
條
件
式
」
的
(C

onditional S
tatem

ents

)
⑮
，

今
符
號
化
如
下
：

但
就
三
支
的
整
個
結
構
而
言
，
則
「
能
立
」
的
「
因
、
喻
」
聯
合
起
來
可
作
「
所
立
」

的
「
宗
」
的
「
充
足
條
件
」
(S

ufficient condition

)
；
由
於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必
須

聯
合
作
為
此
「
條
件
式
」
的
前
件
之
故
，
則
此
前
件
並
非
一
單
純
的
前
件
，
而
是
由
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合
成
一
「
連
言
式
」
(C

onjunction

)
作
前
件
⑯
。
如
是
三
支
結
構

便
構
成
下
面
的
形
式
：

〔
(

➝

)˄

(

➝

)
〕➝

(

➝

)

(
喻
)

和

(
因
)

➝

(
宗

)

今
試
列
出
一
「
真
值
表
」
(T

ruth-table

)
以
檢
查
這
三
支
形
式
是
否
恒
真
：

(

從
因
三
相
所
推
得
之
結
論)

因
三
相

(

異
品
徧
無)

(

同
品
定
有)

(

徧
是
宗
法)

凡

─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─

─

非

Ｐ Ｐ

為 為

非

Ｍ Ｍ

凡
Ｓ
為
Ｐ─

─

宗

凡
Ｍ
為
Ｐ─

─

喻

凡
Ｓ
為
Ｍ─

─

因

三
支

所
立─

能
立

宗
：
(
凡
Ｓ
為
Ｐ
)─

─

Ｓ➝

Ｐ

因
：
(
凡
Ｓ
為
Ｍ
)─

─

Ｓ➝

Ｍ

喻
：
(
凡
Ｍ
為
Ｐ
)─

─

Ｍ➝
Ｐ─

後
件(C

onsequent)

前
件(A

ntecedent)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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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最
後
步
驟
(
第
５
步
驟
)
中
，
我
們
可
見
在
『➝
』
的
涵
蘊
符
號
之
下
，
所
得
的
值

全
部
是
真
(
以
Ｔ
為
代
表
)
，
而
此
三
支
論
式
，
便
被
證
成
為
一
「
套
套
邏
輯
」
，
而

➝

)
＞
(

➝

)

(

➝
)

上
文
我
們
從
各
種
不
同
角
度
可
以
證
知
佛
家
邏
輯
所
舉
的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足
以

正
確
地
和
必
然
地
保
證
與
支
持
其
「
宗
」
(
結
論
)
，
這
是
佛
家
邏
輯
中
應
用
演
繹
法

(deduction

)
的
一
面
；
即
「
宗
」
是
由
「
因
」
與
「
喻
」
所
演
繹
得
來
。
其
實
佛
家

邏
輯
除
卻
演
繹
法
之
外
，
還
具
有
歸
納
法
(induction

)
的
意
味
。
因
為
佛
家
邏
輯
的

「
喻
」
支
，
分
為
「
喻
體
」
與
「
喻
依
」
兩
部
。
「
喻
體
」
是
歸
納
「
喻
依
」
所
得
出

的
一
個
普
遍
原
則
命
題
，
符
號
化
如
下
：

就
同
喻
言
：
如
X1

是
Ｍ
，
則
X2

是
Ｐ
；
如
X2

是
Ｍ
，
則

X2

是
Ｐ
；
乃
至
如
有
無
限
的
Xn

是

Ｍ
，
則
亦
是
Ｐ
。
這
是
從
正
面
的
歸
納
。
就
異
喻
言
：
如
Y1

非
Ｐ
，
則
非
Ｍ
；
如
Y2

非
Ｐ
，

則
非
Ｍ
；
如
是
乃
至
一
切
非
Ｐ
者
(
Yn

)
都
是
非
Ｍ
。
這
是
從
反
面
的
歸
納
。
如
是
從
正

面
的
完
全
歸
納
，
可
得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的
正
面
原
則
；
從
反
面
的
完
全
歸
納
，
可
得
「
凡

非
Ｐ
為
非
Ｍ
」
的
反
面
原
則
。
此
二
原
則
相
輔
而
不
相
違
，
是
邏
輯
等
值
，
然
後
可
以
應

S M P (M➝P) Ʌ (S➝M) ➝ (S➝P)

T T T T T T T T

T T F F F T T F

T F T T F F T T

T F F T F F T F

F T T T T T T T

F T F F F T T T

F F T T T T T T

F F F T T T T T

步驟 1 3 2 5 4

喻

異
喻
：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(
喻
體
)
，
如

，

…
…

(
喻
依
)
⑰

同
喻
：
凡
Ｍ
為
Ｐ
(
喻
體
)
，
如

，

…
…

(
喻
依
)

其
形
式
亦
應
改
寫
如
下
：

(

X1

X2

Xn

Y1

Y2

Y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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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此
原
則
(
喻
體
)
與
「
因
」
一
起
而
推
出
正
確
的
「
宗
」
來
。

由
此
可
見
佛
家
邏
輯
，
就
其
論
式
的
結
構
而
言
，
是
一
種
「
具
歸
納
意
義
的
演
繹

邏
輯
」
(Inductive-deductive L

ogic

)
；
然
而
就
邏
輯
結
構
的
原
則
來
說
，
佛
家
邏
輯
的

歸
納
法
，
是
一
種
「
完
全
的
歸
納
」
(A

 com
plete induction

)
，
不
特
從
正
面
予
以
全
幅

的
歸
納
，
並
且
從
反
面
予
以
全
幅
的
歸
納
；
由
於
這
種
歸
納
是
「
完
全
的
歸
納
」
之
故
，

其
間
實
不
容
有
一
個
分
子
讓
其
遺
漏
(
此
站
在
原
則
而
言
)
。
所
以
，
佛
家
邏
輯
的
論
式

結
構
雖
具
歸
納
的
意
義
，
而
仍
然
具
備
演
繹
法
所
應
具
備
的
必
然
性
，
仍
是
一
「
套
套
邏

輯
」
(T

autology

)
，
其
「
因
」
、
「
喻
」
合
成
的
「
能
立
」
(
即
前
提
)
，
仍
足
以
必

然
地
、
有
效
地
、
正
確
無
誤
地
保
證
與
支
持
其
「
所
立
」
的
「
宗
」
(
即
結
論
)
。
是
以

佛
家
邏
輯
，
就
其
推
理
形
式
的
結
構
而
論
，
實
具
有
必
然
性
而
無
疑
。

三
、
推
理
的
應
用

佛
家
邏
輯
的
推
理
，
其
形
式
的
結
構
既
然
具
備
演
繹
法
所
應
具
備
的
必
然
性
，
則

應
用
此
具
備
必
然
性
的
推
理
形
式
以
從
事
實
際
的
推
理
時
，
是
否
亦
同
樣
具
備
其
所
應

具
備
的
必
然
性
，
卻
是
本
節
所
要
探
研
的
主
要
課
題
。
原
來
佛
家
邏
輯
，
由
於
應
用
的

目
的
不
同
，
故
在
推
理
的
實
際
應
用
上
分
為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和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兩
部
：

⒜
為
自
比
量─

─

透
過
邏
輯
推
論
以
獲
取
新
知
，
目
的
在
自
悟
。

⒝
為
他
比
量─

─

運
用
邏
輯
推
論
作
為
辯
論
的
工
具
，
目
的
在
悟
他
。

然
而
無
論
在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的
推
理
也
可
，
抑
在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的
推
理
也
可
，
都
必

須
與
實
際
事
物
發
生
聯
係
，
由
於
與
實
際
事
物
關
聯
之
故
，
則
不
特
要
求
推
理
的
「

正

確
」
(V

alid

)
，
並
且
要
求
所
推
論
的
前
提
與
結
論
都
是
「
真
實
的
」
(T

rue

)

⑱
，

即
必
須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。
這
便
與
邏
輯
形
式
的
結
構
之
單
求
推
理
的
正
確
，
有
所
區

別
。
今
試
運
用
「
三
支
」
的
形
式
，
作
出
一
個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看
看
：

宗
：
此
山
蘊
藏
輻
射
物
。
(
凡
Ｓ
為
Ｐ
)

因
：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故
。
(
凡
Ｓ
為
Ｍ
)

─
─

如
X1

)

─
─

如

)

喻
：
若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者
，
見
彼
蘊
藏
輻
射
物
，
如
鈾
礦
。
(
凡

Ｍ
為
Ｐ非

Ｐ
為
非
Ｍ

若
不
蘊
藏
輻
射
物
，
則
見
彼
對
輻
射
探
側
器
不
生
感
應
，
如
金
山

。

(
凡

Y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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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，
除
「
此
山
蘊
藏
輻
射
物
」
為
待
證
的
新
知
而
尚
未
能
肯
定

其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外
，
其
餘
的
「
因
」
、
「
喻
」
必
須
是
「
真
實
的
」
，
然
後
可
以

「
正
確
地
」
推
得
「
真
實
的
」
結
論
。
即
「
此
山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」
必
須
是

一
事
實
，
而
「
一
切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者
必
蘊
藏
輻
射
物
」
與
「
一
切
不
蘊
藏

輻
射
物
者
必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不
生
感
應
」
亦
必
須
為
事
實
，
然
後
推
理
始
能
進
行
。
亦

即
要
求
「
因
」
、
「
喻
」
必
須
完
全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。
「
因
」
(
凡
Ｓ
為
Ｍ
)
之
與

事
實
相
符
比
較
容
易
，
因
為
它
是
一
單
純
的
事
實
，
可
從
實
際
經
驗
得
之
；
如
上
文

「
此
山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」
可
從
實
際
觀
察
予
以
證
實
，
可
是
要
求
「
凡
Ｍ
為

Ｐ
」
的
「
喻
」
之
完
全
與
事
實
相
符
卻
非
易
事
。
因
為
就
原
則
言
它
是
一
「
全
幅
歸

納
」
，
其
歸
納
對
象
包
括
正
反
兩
面
，
即
「
Ｐ
與
非
Ｐ
」
、
「
Ｍ
及
非
Ｍ
」
，
實
應
總

攝
宇
宙
事
物
之
全
部
以
作
為
歸
納
的
對
象
⑲
；
可
是
在
實
際
的
歸
納
歷
程
中
，
根
本
無

法
完
全
符
合
這
個
「
全
幅
歸
納
」
的
最
高
原
則
，
因
為
在
宇
宙
事
物
當
中
，
縱
使
獲
悉

一
個
一
個
「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的
東
西
」
(
Ｍ
)
都
「
蘊
藏
著
輻
射
物
」

(
Ｐ
)
，
但
其
中
卻
有
一
個
例
外
，
那
就
是
雖
知
「
此
山
(
Ｓ
)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
感
應
(
Ｍ
)
」
，
但
仍
不
知
其
(
Ｓ
)
是
否
「
蘊
藏
著
輻
射
物
」
(
Ｐ
)
；
因
為
這
是

待
證
的
新
知
，
在
未
獲
充
足
證
據
之
前
實
無
由
加
以
肯
定
或
否
定
。
如
是
縱
使
知
悉
：

如

為

Ｍ
，
則

為
Ｐ

如

為

Ｍ
，
則

為

Ｐ

…
…

…

如

為

Ｍ
，
則

為

Ｐ

但
由
於
：
Ｓ
為
Ｍ
，
而
不
知
Ｓ
為
Ｐ
或
為
非
Ｐ─

─

所
以
仍
然
不
能
歸
納
成
「
凡
Ｍ
為

(
如
：
凡
對
輻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者
皆
蘊
藏
輻
射
物
)
這
個
全
稱
的
原
則
命
題
，
因

「
全
幅
歸
納
」
就
原
則
言
不
應
漏
掉
任
何
一
個
分
子
。
今
「
Ｓ
為
Ｍ
」
中
「
Ｓ
」
那

個
分
子
，
卻
未
被
歸
納
到
Ｐ
去
，
如
是
既
與
「
全
幅
歸
納
」
的
原
則
不
符
，
則
「
凡

Ｍ
為
Ｐ
」
這
個
「
同
喻
體
」
根
本
不
能
成
立
。
同
一
理
趣
，
「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」
這

個
「
異
喻
體
」
也
無
法
成
立
。
依
嚴
格
的
邏
輯
而
言
，
當
Ｓ
為
Ｍ
而
不
知
其
為
Ｐ
或

為
非
Ｐ
之
時
，
則
縱
使
Ｍ
的
其
餘
一
切
分
子
都
知
曉
其
為
Ｐ
，
也
只
可
說
是
：

有
Ｍ
為
Ｐ

而
已
。
如
是
同
、
異
喻
的
命
題
形
式
變
成
如
下
：

喻

異
喻
：
有
非
Ｐ
為
非
Ｍ─

─

如

。

同
喻
：
有
Ｍ
為
Ｐ─

─

如

X1X2

X1X2

Xn

Xn

X1

Y1

Ｐ
」

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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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應
用
此
種
命
題
形
式
於
實
際
的
推
理
則
至
少
犯
兩
種
過
失
：

⑴
與
三
支
的
基
本
形
式
不
符
。

⑵
未
能
正
確
地
推
出
「
凡
Ｓ
為
Ｐ
」
這
結
論
。

今
試
把
第
一
種
過
失
表
析
如
下
⑳
：

至
於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方
面
，
全
稱
的
因
(
凡
Ｓ
為
Ｍ
)
，
連
同
偏
稱
的
喻
(
有
Ｍ
為
Ｐ
)
，

實
無
從
推
出
(
凡
Ｓ
為
Ｐ
)
的
宗
來
。
因
為
作
為
中
名
辭
的
Ｍ
，
從
西
方
邏
輯
的
觀
點
來

看
，
在
此
間
實
犯
有
「
不
周
延
」
過
(T

he undistributed m
iddle

)
：

喻
：
(
有
Ｍ
為
Ｐ
)─

─

Ｍ
為
偏
稱
命
題
的
主
辭
，
故
不
周
延
。

因
：
(
凡
Ｓ
為
Ｍ
)─

─

Ｍ
為
肯
定
命
題
的
賓
辭
，
故
亦
不
周
延
。

宗
：
(
Ｓ
？
Ｐ
)─

─

中
名
辭
(
Ｍ
)
不
周
延
，
不
能
獲
得
結
論
。

由
是
可
知
佛
家
邏
輯
在
應
用
上
，
由
於
不
能
全
部
符
合
其
論
式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故

無
從
正
確
地
推
出
「
凡
Ｓ
為
Ｐ
」
的
結
論
(
即
上
文
所
謂
第
二
種
過
失
)
，
於
是
佛
家

邏
輯
在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中
的
推
理
的
必
然
性
便
由
此
喪
失
。
至
於
在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的

應
用
中
，
(
如
佛
敎
徒
對
基
督
徒
)
立
：

宗
：
汝
耶
和
華
亦
由
他
造
。
(
凡
Ｓ
為
Ｐ
)

因
：
執
能
造
物
故
。

(
凡
Ｓ
為
Ｍ
)

喻
：
能
造
物
者
見
由
他
造
，

如
母
機
。

(
凡
Ｍ
為
Ｐ
？
)

「
耶
和
華
」
是
雙
方
諍
論
的
對
象
，
在
諍
論
勝
負
未
判
之
前
，
實
無
由
肯
其
「
由

他
造
」
，
或
「
不
由
他
造
」
，
故
不
能
從
事
歸
納
以
求
取
一
全
稱
的
喻
體
，
而
立
「
凡

能
造
物
者
必
由
他
造
」
這
原
則
命
題
。
於
是
在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的
應
用
上

，
一
如
在
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的
應
用
上
，
雖
可
肯
定
Ｓ
為
Ｍ
的
一
分
子
，
但
卻
不
能
肯
定
或
否
定

喻
：
凡
Ｍ
為
Ｐ

因
：
凡
Ｓ
為
Ｍ

宗
：
凡
Ｓ
為
Ｐ

三
支
的
基
本
形
式

喻
：
(
有
Ｍ
為
Ｐ
)

因
：
凡
Ｓ
為
Ｍ

宗
：
凡
Ｓ
為
Ｐ

三
支
應
用
形
式

∴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
kri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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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必
為
Ｐ
。
如
是
立
敵
雙
方
，
縱
使
同
意
Ｍ
的
其
餘
分
子
都
是
Ｐ
，
可
是
卻
仍
不
能
歸

納
成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這
全
稱
原
則
，
因
其
未
符
合
「
全
幅
歸
納
」
的
應
用
條
件
故
。
在
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中
，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的
喻
體
形
式
既
不
能
採
用
，
則
唯
有
改
立
為
「
有

Ｍ
為
Ｐ
」
的
形
式
；
苟
如
是
，
則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上
亦
犯
：

⑴
與
三
支
的
基
本
形
式
不
符
；

⑵
未
能
正
確
地
推
出
「
凡
Ｓ
為
Ｐ
」
的
結
論

佛
家
邏
輯
，
雖
然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上
未
能
完
全
符
合
其
三
支
結
構
的
固
定
形
式
，

但
卻
不
能
「
有
體
無
用
」
而
放
棄
其
實
際
推
理
的
應
用
，
於
是
佛
家
邏
輯
無
論
在
「
為
自

比
量
」
或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的
應
用
上
，
都
假
設
著
有
一
種
「
因
果
關
係
的
自
然
秩
序
」
的

存
在
㉑
。
意
謂

為
Ｍ
見
其
為
Ｐ
；

為
Ｍ
見
其
為
Ｐ
；
如
是
乃
至

為
Ｍ
皆
見
其
為
Ｐ
。

再
從
反
面
觀
察
，

非
Ｐ
，
見
其
非
Ｍ
；

非
Ｐ
，
見
其
非
Ｍ
；
如
是
乃
至

非
Ｐ
皆
見

其
為
非
Ｍ─

─

如
是
在
已
有
經
驗
當
中
，
歸
納
成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的
因
果
關
係
的
通
則
，

這
通
則
固
然
適
用
於
已
有
經
驗
中
的
被
歸
納
的
每
一
特
定
事
例
之
上
，
並
且
從
約
定
俗

成
假
設
此
因
果
關
係
的
通
則
有
其
一
貫
性
的
自
然
秩
序
，
而
亦
可
適
用
於
後
有
經
驗
中

的
未
被
歸
納
的
每
一
個
特
殊
的
事
例
之
上
；
如
於
後
時
，
發
現
Ｓ
亦
是
Ｍ
，
雖
然
在
前
時

的
歸
納
中
並
未
包
括
Ｓ
這
一
分
子
，
但
卻
假
定
Ｓ
亦
服
從
於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這
因
果
通
則

的
秩
序
，
因
而
推
出
「
Ｓ
亦
是
Ｐ
」
這
結
論
來
㉒
。

即
使
在
約
定
俗
成
中
，
假
設
有
「
因
果
關
係
的
自
然
秩
序
」
的
存
在
，
但
我
們
卻

不
能
絕
對
保
證
一
切
實
際
事
物
都
一
致
地
完
全
遵
守
這
一
秩
序
，
因
此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
上
常
時
有
「
相
違
決
定
」
過
失
的
發
生
㉓
。
如
張
家
有
三
兄
弟
，
得
知
其
實
況
如
下
：

⒜
張
大
：
孝
順
。

⒝
張
二
：
孝
順
。

⒞
張
三
：
？─

─

毆
打
父
母
。

依
據
上
述
的
情
況
，
可
以
分
別
推
出
兩
個
相
反
的
結
論
：

喻
：
若
是
張
家
子
弟
，
見
彼
孝
順
，
如
張
大
。

X1

X2

Xn

Y2

Yn

Y1

推
理
當
中
，
其
必
然
性
亦
同
樣
地
喪
失
。

這
二
過
失
，
其
原
因
同
於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，
故
不
重
贅
。
如
是
在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的

(
第
一
)
宗
：
張
三
孝
順
。

因
：
是
張
家
子
弟
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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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是
不
孝
，
見
非
張
家
子
弟
，
如
陳
五
。

(
第
二
)
宗
：
張
三
不
孝
。

因
：
毆
打
父
母
故
。

喻
：
若
毆
打
父
母
是
不
孝
，
如
陳
五
。

若
其
孝
順
，
不
見
毆
打
父
母
，
如
張
大
。

如
是
依
據
同
一
情
況
，
從
其
為
「
張
家
子
弟
」
的
角
度
，
可
以
推
出
「
張
三
孝
順
」

的
結
論
；
然
從
其
「
毆
打
父
母
」
的
角
度
，
則
可
推
出
「
張
三
不
孝
」
的
結
論
來
。
於
是

佛
家
邏
輯
在
論
謬
誤
(
似
比
量
)
中
，
不
得
不
列
出
「
相
違
決
定
」
是
一
種
過
失
：
兩
個

「
相
違
的
宗
」
，
其
間
必
有
一
偽
，
或
俱
是
不
真
，
因
為
「
相
違
的
宗
」
在
西
方
邏
輯
上

屬
「
大
反
對
」
(C

ontrary

)
「
或
不
相
容
關
係
」
(Incom

patibility

)
，
即
一
真
一
假
，

一
假
一
真
，
不
可
同
真
，
但
可
同
假
。
既
然
依
真
實
的
內
容
和
正
確
的
推
理
，
仍
然
可
能

推
出
與
客
觀
事
實
不
相
符
的
結
論
，
則
「
因
果
關
係
的
自
然
秩
序
」
的
假
設
，
亦
無
補
於

「
佛
家
邏
輯
在
應
用
上
缺
乏
必
然
性
」
這
一
漏
洞
。
因
為
就
嚴
格
邏
輯
而
論
，
佛
家
邏
輯
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的
「
宗
之
主
辭
」
(
Ｓ
)
，
由
待
證
故
，
不
能
作
為
歸
納
的
對
象
；
「
為

他
比
量
」
的
「
宗
之
主
辭
」
(
Ｓ
)
，
由
諍
論
未
判
故
，
亦
不
能
作
為
歸
納
的
對
象
：
於

是
「
喻
體
」
的
歸
納
是
一
種
「
不
完
全
的
歸
納
」

(incom
plete induction

)
。
由
不
完

全
歸
納
所
得
的
原
則
命
作
為
依
據
，
而
推
出
的
結
論
是
缺
乏
必
然
性
而
無
疑
。

然
而
，
我
們
卻
不
能
因
佛
家
邏
輯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上
缺
乏
必
然
性
而
否
定
佛
家
邏

輯
的
一
切
價
值
，
蓋
以
佛
家
邏
輯
的
歸
納
，
在
應
用
上
之
所
以
成
為
「
不
完
全
的
歸
納
」

只
由
於
把
「
宗
之
主
辭
」
(
Ｓ
)
剔
除
(
所
謂
剔
除
有
法
)
之
故
；
除
此
(
Ｓ
)
外
，
其

餘
分
子
便
合
成
一
種
「
全
幅
歸
納
」
了
。
此
種
「
掛
萬
漏
一
」
的
「
具
歸
納
意
味
的
演
繹

邏
輯
」
實
在
只
有
不
同
程
度
的
概
然
性
(P

robability

)
；
而
其
真
實
性
的
高
低
，
正
與
其

正
面
歸
納
的
「
完
備
性
」
(C

om
pleteness

)
成
正
比
例
。
如
上
文
從
「
張
三
為
張
家
子

弟
」
所
推
出
的
「
張
三
孝
順
」
這
結
論
的
真
實
性
較
低
，
因
其
正
面
歸
納
的
「
完
備
性
」

較
低
故─

─

蓋
僅
從
張
大
與
張
二
兩
個
實
例
作
歸
納
而
已
。
至
於
從
「
張
三
毆
打
父
母
」

而
推
出
的
「
張
三
不
孝
」
這
結
論
的
真
實
性
較
高
，
因
其
正
面
歸
納
的
「
完
備
性
」
較
高

故─
─

蓋
從
世
俗
一
般
實
際
事
例
作
歸
納
，
其
範
圍
較
廣
，
其
完
備
性
較
大
。

於
此
我
們
更
可
瞭
解
窺
基
所
立
「
無
姓
有
情
決
定
應
有
」
這
「
比
量
」
(
見
第
一

節
)
所
以
不
得
現
代
學
者
所
贊
同
的
原
因
所
在
；
蓋
以
窺
基
這
個
推
理
，
其
正
面
的
歸

納
對
象
唯
有
「
有
姓
有
情
」
一
類
(
固
然
，
此
一
類
的
有
情
再
可
細
分
為
四
種
)
，
則

其
範
圍
如
是
的
狹
、
其
「
完
備
性
」
如
是
的
低
，
簡
直
與
類
推
法
(A

nalogy

)
無
大
分

別
，
故
其
真
實
性
自
然
不
會
太
大
，
而
為
近
代
邏
輯
家
之
所
不
取
。

從
二
、
三
兩
節
，
我
們
可
得
出
下
面
的
結
論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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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家
邏
輯
的
論
式
結
構
實
具
必
然
性
(N

ecessity

)
。

佛
家
邏
輯
的
推
理
應
用
不
具
必
然
性
而
具
有
不
同
程
度
的
概
然
性
(

bability

)
；
此
概
然
律
中
的
真
實
性
的
高
低
又
與
其
正
面
歸
納
的
完
備
性

性
成
正
比
例
。

四
、
結
語

總
括
來
說
，
佛
家
邏
輯
，
除
卻
其
形
式
結
構
具
必
然
性
與
其
推
理
應
用
時
之
不
具

必
然
性
而
唯
具
不
同
程
度
之
概
然
性
有
如
上
述
之
外
，
此
間
還
有
若
干
要
點
值
得
一
提
，

藉
以
加
深
讀
者
對
佛
家
邏
輯
的
瞭
解
：

其
一
，
佛
家
邏
輯
是
一
種
歸
納
與
演
繹
的
綜
合
方
法─

─

就
一
般
言
之
，
西
方
邏

輯
是
把
歸
納
法
與
演
繹
法
分
開
來
研
究
的
，
演
繹
法
衹
關
注
於
推
理
過
程
的
有
效
性

(V
alidity

)
，
而
不
求
推
理
內
容
和
結
論
的
真
實
性
(T

ruth

)
，
即
不
必
要
求
其
推
理
內

容
之
必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：
故
演
繹
法
所
探
求
的
是
推
理
的
必
然
性
(N

ecessity

)
。
至

於
探
究
新
知
，
證
驗
知
識
的
是
否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，
則
由
歸
納
法
總
理
其
事
：
是
故
歸

納
法
所
關
注
的
是
實
際
事
物
，
所
探
求
的
是
有
關
實
際
事
物
的
知
識
與
此
等
知
識
在
概

然
律
中
的
較
高
的
真
實
性
。
至
於
佛
家
邏
輯
，
卻
把
歸
納
法
與
演
繹
法
結
合
起
來
而
成
立

一
種
簡
明
精
要
的
綜
合
形
式
(
故T

h. S
tcherbatsky

氏
在
其
所
著
的B

uddhist  L
ogic

中
，

說
佛
家
邏
輯
是
一
種Inductive-deductive logic

)
，
則
它
一
方
面
得
要
重
視
推
理
內
容
與

結
論
的
真
實
性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要
兼
顧
前
提
(
因
及
喻
)
與
結
論
(
宗
)
之
間
的
必
然
性

與
有
效
性
，
因
此
佛
家
邏
輯
不
得
不
在
形
式
的
結
構
上
具
備
必
然
性
，
而
在
推
理
的
應
用

上
力
求
較
高
的
概
然
性
。
於
是
佛
家
邏
輯
實
兼
演
繹
與
歸
納
二
者
之
所
長
而
與
西
方
的

演
繹
邏
輯
大
異
其
趣
。

其
二
，
佛
家
邏
輯
是
一
種
獲
取
新
知
識
的
有
效
方
法─

─

雖
然
佛
家
邏
輯
在
應
用

上
僅
具
概
然
性
而
不
具
必
然
性
，
但
從
另
一
角
度
來
看
，
這
種
缺
點
卻
變
成
為
它
的
優
點

。
因
為
具
備
必
然
性
的
單
純
演
繹
邏
輯
，
其
結
論
恒
常
涵
攝
於
其
大
前
提
之
中
，
即
所

推
得
的
結
論
永
不
能
超
出
其
前
提
，
因
此
便
根
本
無
法
產
生
新
知
識
來
(
故
西
方
哲
人

自B
acon

，M
ill

以
至D

ew
ey

而
還
，
都
對
演
繹
邏
輯
加
以
猛
烈
的
攻
擊
，
因
而
提
倡
建

立
一
實
驗
性
的
邏
輯
)，
探
求
新
知
衹
是
歸
納
法
的
專
責
；
佛
家
邏
輯
既
然
兼
備
歸
納
法

，
則
探
求
新
知
便
責
無
旁
貸
(
按
：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的
「
自
悟
」
便
以
探
求
新
知
作
立
量

的
目
的
)，
且
其
歸
納
周
密
，
不
特
從
正
面
歸
納
，
且
必
須
從
反
面
歸
納
，
其
可
靠
性
之
高

，
實
不
比
穆
勒
(J.S

.M
ill

)
的
「
歸
納
四
術
」
(C

anons   of  Induction

)
㉔
稍
為
遜
色
，

所
以
佛
家
邏
輯
在
應
用
上
亦
是
一
種
探
求
新
知
識
的
有
效
方
法
。

a.b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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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三
：
佛
家
邏
輯
是
一
種
實
證
的
邏
輯
(E

m
pirical L

ogic

)─
─

在
理
論
上
，
我

們
雖
不
能
把
佛
家
邏
輯
提
升
到
與
近
代
西
方
的
「
經
驗
論
」
(E

m
piricism

)
或
「
運
作

論
」
(O

perationalism

)

同
一
境
界
，
但
從
佛
家
邏
輯
的
重
視
「
感
性
知
識
」

(S
ensual know

ledge

)
㉕
的
角
度
審
諦
觀
察
，
則
佛
家
邏
輯
之
含
有
濃
厚
的
實
證
意
味

卻
是
信
而
有
徵
的
了
。
因
為
在
應
用
上
，
佛
家
邏
輯
必
須
渉
及
實
際
事
物
，
所
推
得
的
知

識
又
必
須
要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；
為
要
達
到
如
此
目
的
，
佛
家
邏
輯
一
面
以
真
實
的
感
性

知
識
為
推
理
基
礎
，
一
面
又
從
其
他
角
度
的
推
理
和
在
經
驗
界
的
實
踐
以
刊
定
推
演
所

得
的
知
識
的
真
偽
。
從
其
他
角
度
的
推
理
以
刊
定
「
比
量
」
的
真
偽
者
，
是
指
佛
家
邏
輯

不
容
有
「
相
違
決
定
」
(
見
第
三
節
)
，
即
從
任
何
角
度
所
推
得
的
結
論
都
必
須
一
致

(C
onsistent

)
；
在
經
驗
界
的
實
踐
以
刊
定
「
比
量
」
的
真
偽
者
，
是
指
佛
家
邏
輯
不
容

有
「
現
量
相
違
」
㉖
，
即
從
推
理
所
得
的
結
論
必
須
與
實
際
經
驗
相
符
而
可
以
發
揮
其
有

效
作
用
。
如
是
理
性
的
實
踐
(
指
不
容
有
「
相
違
決
定
」
)
與
經
驗
的
實
踐
(
指
不
容
有

「
現
量
相
違
」
)
便
成
為
佛
家
邏
輯
的
有
效
驗
證
方
法
，
而
佛
家
邏
輯
亦
由
比
而
具
備
一

種
實
證
的
邏
輯
的
精
神
。

其
四
：
佛
家
邏
輯
亦
是
一
種
辯
論
的
合
理
之
約
定
形
式─

─

佛
家
邏
輯
本
來
就
淵

源
於
辯
論
術
，
所
以
因
明
特
詳
於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而
略
於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；
「
為
他
比
量
」

者
，
目
的
在
悟
他
，
通
常
應
用
於
辯
論
會
中
，
昔
唐
玄
奘
法
師
嘗
在
印
度
參
加
戒
日
王
所

設
的
十
八
日
無
遮
大
會
，
立
「
唯
識
比
量
」
而
蜚
聲
遠
近
㉗
，
由
此
可
見
一
斑
。
蓋
「
為

他
比
量
」
長
於
立
自
破
他
，
又
如
簡
別
語
的
防
過
術
的
指
引
，
建
立
、
破
斥
等
論
辯
形
式

的
介
紹
，
以
及
勝
負
得
失
的
刊
定
等
等
，
皆
有
極
其
精
審
的
討
論
；
其
間
的
規
律
雖
繁
，

詭
辯
未
嘗
不
可
以
乘
隙
而
生
，
但
亦
屬
公
允
，
易
為
立
敵
雙
方
所
樂
於
遵
守
，
故
佛
家
邏

輯
除
具
上
述
三
種
特
徵
外
，
並
具
備
一
種
辯
論
的
合
理
約
定
形
式
。

【
註
釋
】

①
墨
子
〈
小
取
篇
〉
云
：
「
辟
也
者
，
舉
也
(
他
)
物
以
明
之
也
；
侔
也
者
，
比
辭
而
俱
行
也
；
援
也
者
，

曰
子
然
，
我
奚
獨
不
可
以
然
也
；
推
也
者
，
以
其
所
不
取
之
同
於
其
所
取
者
，
予
之
也
。
」
關
於
論
式

的
討
論
，
有
譚
戒
甫
的
《
墨
辯
發
微
》
(
中
華
書
局
版
)
可
資
參
考
。

②
玄
奘
之
前
，
有
真
諦
法
師
譯
《
如
實
論
》
與
吉
迦
夜
譯
《
方
便
心
論
》
，
這
些
都
是
早
期
的
佛
家
邏
輯

的
典
籍
，
可
惜
都
屬
辯
論
術
的
介
紹
，
而
非
有
系
統
的
邏
輯
理
論
，
故
本
文
為
方
便
起
見
，
以
玄
奘
為

佛
家
邏
輯
輸
入
中
國
的
傳
導
者
。

③
現
存
的
陳
那
系
因
明
的
典
籍
，
中
譯
本
有
陳
那
的
《
因
明
正
理
門
論
》
，
陳
那
的
《
集
量
論
釋
略
抄
》
，

商
羯
羅
主
的
《
因
明
入
正
理
論
》
。

④
法
稱
七
論
都
有
藏
文
譯
本
，
但
中
文
本
除
《
正
理
滴
論
》
及
《
釋
量
論
》
外
，
餘
皆
尚
未
繙
出
。
俄
人

Stch
erbatsky

氏
把
其
中
的
《
正
理
滴
論
》
譯
成
英
文
，
附
錄
於
其
所
著
的

Buddhist Logic

一
書

中
(
有

Dover

版
)
，
詳
見
拙
著
《
正
理
滴
論
解
義
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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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此
原
則
命
題
(
在
因
明
名
之
曰
「
喻
體
」
)
是
作
者
就
讀
者
的
方
便
補
加
進
去
，
非
原
文
之
所
有
。
此

宗
、
因
、
喻
的
三
支
論
證
，
見
窺
基
所
撰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樞
要
》
卷
一
。
究
竟
言
之
，
所
謂
「
有
姓
有

情
」
是
指
那
些
有
成
佛
功
能
、
或
成
阿
羅
漢
、
或
成
辟
支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；
「
無
姓
有
情
」
是
指
那
些

既
無
成
佛
、
亦
無
成
阿
羅
漢
或
辟
支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。
此
間
的
語
譯
，
從
方
便
義
，
不
從
究
竟
義
，
故

把
「
無
解
脫
功
能
的
眾
生
譯
為
「
無
成
佛
功
能
的
眾
生
」
。

⑦
因
明
三
支
的
「
宗
」
(p

r
a
t
i
j
n
a

)
略
等
於
西
方
邏
輯
的
「
結
論
」
(c

o
n
c
l
u
s
i
o
n

)
；
「
因
」

(he
tu

)
略
等
於
「
小
前
提
」
(minor 

pre
mise

)
；
「
喻
」
(udah

arana

)
略
等
於
「
大
前
提
」

(ma
jor prem

ise

)
。

⑧
因
明
的
喻
支
，
分
同
喻
與
異
喻
；
同
異
喻
再
分
喻
體
與
喻
依─

─

喻
體
是
原
則
命
題
，
喻
依
是
所
舉
以

證
成
彼
原
則
命
題
的
實
例
。
茲
順
文
中
的
符
號
分
列
如
后
：

同
喻
體─

─

凡
Ｍ
為
Ｐ
。

同
喻
依─

─

如

，

等
。

異
喻
體─

─
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。

異
喻
依─

─

如

，

等
。

⑨
此
依
陳
那
因
明
立
言
，
至
於
古
因
明
卻
以
宗
、
因
、
喻
為
能
立
；
宗
之
主
辭
與
賓
辭
為
所
立
。
見
《
因

明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卷
一
，
唐
窺
基
撰
。

⑩
二
喻
是
指
同
喻
及
異
喻
。
此
依
照
熊
十
力
先
生
之
說
。
熊
先
生
以
「
陳
那
已
後
，
說
因
三
相
，
即
攝
二

喻

」
，
故
有
「
二
喻
即
因
」
的
主
張
。

⑪
此
見
法
稱
(Dharmakirti

)
所
著
的
《
正
理
滴
論
》
(

)
與
法
上
(Dharmott

ara

)

所
著
的
《
正
理
滴
論
釋
》

(

)
。

二
氏
的
撰
述
有
英
文
譯

本
，
見

Th. 
Stcherba

tsky

所
撰
的Buddhist
 Logic, Vol

ume Two

(Dover

)
。

所
謂
「
為
自
比
量
」
者
，
即
為
個
人
推
求
新
知
的
推
理
。

⑫
「
徧
是
宗
法
性
」
者
，
「
性
」
是
性
質
義
，
即
「
因
」
具
有
可
作
「
宗
」
的
賓
辭
之
義
；
以
「
宗
法
」

即
「
宗
的
賓
辭
」
故
。

「
同
品
定
有
性
」
者
，
指
因
涵
宗
的
賓
辭
的
性
質
。

「
異
品
徧
無
性
」
者
，
指
宗
的
賓
辭
的
否
定
必
與
「
因
」
相
排
斥
。
其
詳
可
見
窺
基
的
《
因
明
入
正
理

論
疏
》
卷
一
末
與
卷
二
。

可
作
參
考
。

⑤
《
法
相
學
會
集
刊
》
第
一
輯
，
刊
有
〈
一
切
眾
生
是
否
皆
有
佛
性
〉
這
佛
學
研
究
討
論
會
的
記
錄
，

X1

X2

Y1

Y2

⑬
依
涵
蘊
義
，
「
異
品
徧
無
性
」
實
涵
蘊
著
「
同
品
定
有
性
」
，
是
以
就
形
式
的
結
構
言
，
因
的
第
二

相
(
同
品
定
有
性
)
可
以
刪
去
，
而
只
存
餘
二
相
亦
可
以
成
「
所
立
」
的
充
足
條
件
。
今
因
明
的
保

存
「
同
品
定
有
性
」
，
其
作
用
在
以
「
同
品
」
實
例
，
正
顯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非
僅
是
原
則
命
題
，
而

且
有
其
實
例
，
而
非
「
空
類
」
，
如
是
可
以
得
見
「
凡
Ｍ
為
Ｐ
」
那
「
喻
體
」
是
歸
納
所
得
，
因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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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證
是
一
個
「
歸
納
與
演
繹
的
綜
合
論
證
」
過
程
，
亦
可
以
說
是
「
類
比
推
理
」
的
極
致
。

⑭
在
「
套
套
邏
輯
」
的
恒
真
形
式
下
，
無
論
任
何
情
況
，
其
前
提
都
能
必
然
地
保
證
其
結
論
。

⑮
條
件
式
通
常
寫
成
Ｐ➝

Ｑ
；➝

代
表
涵
蘊
義
，
其
真
值
表
如
下
(
Ｔ
代
表
真
；
Ｆ
代
表
假
)
：

⑯
連
言
式
通
常
寫
成
Ｐ

。

⑰
牟
宗
三
先
生
所
撰
的
《
理
則
學
》
，
有
「
全
幅
歸
納
過
程
之
完
整
形
式
」
一
節
，
可
作
本
文
的
參
考
。

⑱
「
正
確
」
(v

alid

)
是
指
前
提
必
然
保
證
其
結
論
，
即
無
推
理
的
謬
誤
；
「
真
實
」
(t

rue

)
是
指

所
下
的
判
斷
是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而
不
相
違
的
意
思
，
如
白
則
謂
之
白
，
黑
則
謂
之
黑
，
非
白
則
謂
之

非
白
，
非
黑
則
謂
之
非
黑
。

⑲
就
西
方
邏
輯
的
二
分
法
(Du

ality

)
言
，
輻
射
物
與
非
輻
射
物
，
等
於
宇
宙
之
全
(P+-P=1

)
對
輻

射
探
測
器
產
生
感
應
者
與
不
生
感
應
者
亦
等
於
宇
宙
之
全
(M+-M=1

)─
─

『1

』
者
宇
宙
之
全
義
。

⑳
由
於
同
喻
體
(
凡
Ｍ
為
Ｐ
)
與
異
喻
體
(
凡
非
Ｐ
為
非
Ｍ
)
是
邏
輯
等
值
，
故
今
在
三
支
中
但
取
同
喻

體
而
略
異
喻
體
。

㉑
這
種
「
因
果
關
係
的
自
然
秩
序
」
雖
不
見
於
一
切
因
明
典
籍
中
，
而
為
作
者
個
人
所
提
出
者
，
然
而
從

窺
基
的
《
因
明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中
，
可
以
獲
致
若
干
的
啟
示
。
如
在
卷
三
論
「
同
法
」
時
，
於
釋
「
是

處
」
中
說
：
「
(
是
處
)
即
是
一
切
『
除
宗
以
外
』
有
無
法
處
。
」
於
釋
「
無
法
」
時
亦
然
，
此
所
謂

「
喻
依
剔
除
有
法
」
之
說
。
意
謂
：
「
在
正
反
兩
面
的
歸
納
歷
程
中
，
可
以
暫
時
把
懸
而
未
決
的
「
宗
」

的
「
主
辭
」
撇
除
，
而
假
定
其
服
從
於
由
其
餘
事
例
歸
納
所
得
的
原
則
(
即
喻
體
)
，
故
又
有
「
喻
體

不
刪
除
有
法
」
之
說
(
見
大
疏
卷
五─

─

「
故
云
：
諸
所
作
者
(
見
彼
無
常
)
，
即
合
聲
上
所
作
皆
是

無
常─
─

(
不
然
)
如
何
解
『
同
喻
(
所
)
云
：
說
因
宗
所
隨
』
？
」
)
。

運
用
因
明
三
支
作
分
析
性
命
題
的
推
理
，
則
無
須
作
出
「
因
果
關
係
的
自
然
秩
序
」
的
假
定
，
而

仍
具
有
必
然
性
，
因
為
分
析
性
命
題
不
同
於
因
果
關
係
的
命
題
，
不
賴
歸
納
而
得
故
，
如
：

Ｐ Ｑ

Ｔ

Ｔ

Ｆ

Ｆ

Ｔ

Ｆ

Ｔ

Ｆ

Ｔ

Ｆ

Ｔ

Ｔ

Ｐ Ｑ

Ｔ

Ｔ

Ｆ

Ｆ

Ｔ

Ｆ

Ｔ

Ｆ

Ｔ

Ｆ

Ｆ

Ｆ

P➝Ｑ

˄

㉒

代
表
連
合
義

˄
；

Ｑ

Ｐ Ｑ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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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：
菩
提
樹
是
植
物
。

因
：
是
樹
故
。

喻
：
凡
樹
皆
是
植
物
，
如
槐
樹
等
。

「
凡
樹
皆
是
植
物
」
的
大
前
提
非
從
歸
納
而
獲
致
，
而
是
從
學
理
上
的
分
類
所
得
；
「
凡
樹
」
一
辭

實
預
設
地
涵
攝
「
菩
提
樹
」
於
其
中
。

㉓
「
相
違
決
定
」
是
「
因
過
」
的
一
類
，
即
可
用
兩
個
不
同
的
因
，
而
成
立
兩
個
相
反
的
「
宗
」
，
但

在
推
理
的
歷
程
卻
又
符
合
「
因
三
相
」
的
原
則
。
見
窺
基
《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卷
二
。

㉔
所
謂
「
穆
勒
歸
納
四
術
」
(T

he Canon
s of Induct

ion of J.S.Mill

)
)
是
指
：

契
合
法
(Metho

d of Agre
ement

)

差
異
法
(Metho

d of Diff
erence

)

契
合
差
異
聯
用
法
(Joint Method o

f Agreement 
and Diff

erence

)

共
變
法
(Metho

d 
of conc

omitant 
variation

)

㉕
佛
家
邏
輯
(
因
明
)
的
研
究
範
圍
，
實
包
括
感
官
知
覺
(
現
量
)
作
為
推
理
(
比
量
)
的
依
據
與
實

證
。

㉖
現
量
相
違
，
是
指
推
理
的
結
論
不
與
客
觀
事
實
相
符
。
詳
釋
見
窺
基
《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卷
四
末
。

㉗
見
窺
基
《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卷
五
首
。

1.2.3.4.

krist

krist

krist


